
財團法人朱厝崙福聚宮 函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10 日
發文字號：福聚宮（115) 字第 015 號
速 別：普通件

地 址：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 55 巷 21 號
電 語： 2721-5792

傳 真： 2752-5110

連絡人：許亞馨

主旨：本宮辦理贊助學校清寒獎助學金自115年3月17日至115年 4月10日止

受理申請。敬請貴校協助符合資格學生提出申請。請查照。

說明：為彰顔「福德正神」濟困抉厄丶福澤蒼黎之善舉，並鼓勵有為學子向 學，

修養品德，減清家庭經濟負擔，使其順利完成學業，本宮特設立清寒獎助

學金。
一、 申靖資格：

l丶持有台北市低收入戶蹬明者。

2、 德行評量無小過以上之處分。

3丶 以上兩項合格者，請檢附影本。

二 、 助學金金額：

l、國小每名新台幣：2,000元整。

2、 國中每名新台幣：3,000元整。（國中下才能申請 ）

3丶高中（職）每名新台幣：4,000元整。

三丶申請日期： 一 學期辦理 一次（分上、 下學期），每年上學期4月10日

及下學期10月18日前向本宮提出申請。

四 、 錄取名單 ：須經貴校校長或教務處審查通過後，將名單 、 低收入戶

證明、 成績單影本彙集送交福聚宮後核發。

五丶頒發 ：經審查核定名單，擇期由學校教務處會同福聚宮人員在公開

場合頒發獎助學金。

六 、 特此通知。 順頌祺頌

財團法人台北市朱厝崙福聚宮

董事長邱陳龍
115.03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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